
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
3月1日，初一学生张馨月在线上升国旗仪式上行队礼。当日，呼和浩特市中小学启动线上

教学模式，如期开学。呼和浩特市中小学在线上开展了共上“开学第一课”主题教育系列活动，增

强全市广大青少年“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”的自觉性和主动性。全市中小学通过上好爱国主义教

育课、立德树人思政课、疫情防控科普课、心理健康教育课、学习成长励志课等精彩纷呈的“开学

第一课”，让同学们更好地融入新学期，开启新航程。摄影/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牛天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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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报讯（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

席 记 者 王 树 天 记 者 刘

惠） 3月1日，呼和浩特市人民政

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第 15 场新冠肺

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，通

报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情况。

截至 2022 年 3 月 1 日 14 时，本

轮疫情呼和浩特市累计报告本土

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85 例。2 月 28

日 14 时~3 月 1 日 14 时，报告新增

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9 例，其

中新城区 5 例、回民区 1 例、玉泉

区 1 例、赛罕区 1 例、土左旗 10 例、

武川县1例。累计52名患者治愈出

院。呼和浩特市现有本土新冠肺

炎确诊病例333例。

2 月 28 日进行的第十轮核酸

检测，共采集样本2656127人份，全

部已出结果，共检出阳性 17 例，其

中，新城区 3 例、回民区 1 例、玉泉

区 1 例、赛罕区 1 例、土左旗 10 例、

武川县 1 例。第十轮核酸检测检出

的17例阳性中，2例属于社会面传

播。

3 月 2 日 7 时起，继续在重点

区域开展核酸检测，检测范围是

土 左 旗 、武 川 县 、新 城 区 、回 民

区、玉泉区、赛罕区和经济技术

开发区，集中采样时间截止到当

日 14 时 。托 县 、和 林 县 、清 水 河

县三个地区按照国务院联防联

控机制有关要求，重点做好风险

排 查 和 管 控 ，坚 决 防 止 疫 情 输

入。

下一步，公安机关将对拒不参

加核酸检测人员继续加大查处力

度，严格依法处理，全力保障核酸

检测应检尽检、社会管控措施严

格落实到位。

又讯（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

者 解裕涛） 2 月 28 日，包头市

召开第8场新闻发布会。2月28日0

时至24时，包头市新增1例确诊病

例，无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；截

至 3 月 1 日 14 时，包头市累计报告

确诊病例 23 例，经专家组会诊，临

床分型为普通型15例、轻型8例。

截至 3 月 1 日 14 时，又有 2 例

患者治愈出院，但出院不离院，继

续接受 14 天的健康观察和康复治

疗。包头市本轮疫情已有 3 位患者

治愈出院。

呼和浩特
第十轮核酸检测
检出社会面阳性2例：
请做好防护！

新报讯（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

席 记 者 王 树 天 记 者 刘

惠） 3月1日，呼和浩特市人民政

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第 15 场新冠肺

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，呼和

浩特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王大伟在

会上介绍，第十轮核酸检测共检出

阳性17例，其中2例属于社会面传

播。请广大市民依然要绷紧疫情防

控这根弦，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松

懈，积极主动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各

项要求，科学做好个人防护。

目前，呼和浩特市大多数病例

是从重点管控区域检出，但这些病

例进入隔离前存在社区活动，提示

社会面传播风险依然存在，这是当

前工作的重点，也是早日实现“社

区清零”的关键环节。

个别居民漏检核酸 3名干部被通报

新报讯（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刘 惠） 2 月 28 日，呼和浩特市

纪委监委通报赛罕区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典型问题。

2月23日，呼和浩特市部署开展核酸检测“敲门行动”后，赛罕区科尔

沁路街道办事处筹备组开展工作不认真、不深入、不扎实，由于前期没有

及时完成居民户册建档立卡工作，对辖区内居民信息底数不清、情况不

明、掌握不全，导致所辖东岸国际二期小区内个别居民核酸漏检，未能落

实“应检尽检”要求，造成不良后果。作为该街道办筹备组组长李瑞彬，对

辖区内管理职责不够明晰，统筹入户排查人员力量不足，组织开展“敲门

行动”不够全面精准；负责包联东岸国际二期小区疫情防控工作的筹备组

副组长银烨，推动落实“敲门行动”不够坚决、履行包联责任不够到位；负

责包联该小区的筹备组干部刘涛，组织开展入户摸排不及时、不全面、不

彻底。经赛罕区纪委监委研究决定，对李瑞彬进行约谈并责令向区委作出

书面检查，对银烨进行批评教育，对刘涛给予诫勉谈话。

截至昨日14时 呼和浩特累计确诊385例 累计出院52例

呼和浩特：
两人多次未参加核酸采样
拘留5日罚500

新报讯（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刘晓君） 3月1日，呼和浩特

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：“2月28日，在全市进行核酸检测工作时，发现士

左旗察素齐镇居民刘某某（男，57岁）、张某某（女，56岁）二人多次未按规

定参加核酸采样，未向居住地社区报告，给呼和浩特市疫情防控带来风险

隐患。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土左旗公安局依法

对刘某某、张某某给予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伍百元的处罚。”

呼和浩特警方提示广大市民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全社会共同的责

任，所有人员应主动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，自觉遵守疫情防控工作要

求。违反相关防疫规定构成违法犯罪行为的，警方将依法严厉打击。


